
國立台灣海洋大學 99 學年度工學院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委員會議紀

錄-No.2 

 

時    間：100 年 6 月 1 日(星期三)下午 13 時 15 分 

地   點：工學院二樓研討室 

主   席：陳  院長  建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廖嘉慧 

出席人員：林正平委員、張建仁委員、簡連貴委員、蔡履文委員 

甲、報告事項： 

本會 99 學年度第 1次會議通過何瑞益先生及馮宗盛先生之博士學位審查申請

案，業經校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 

乙、討論事項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河海工程學系 

案由：本系博士班研究生陳建華先生修業滿 7年並已修畢本系規定必、選修科目及

學分暨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，擬參加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位考試，

茲檢附該生申請書、博士學位候選人名冊、歷年成績表、學位考試委員名冊、

著作目錄一覽表、本系博士班學生攻讀博士學位辦法及論文初稿等各 1份如

附件一，請審議。 

說明：本案經本系 100.5.25 學術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決議： 

一、建議修正著作目錄一覽表，刪除會議論文部份。 

二、修正後通過，續送校博審會審議。 

 

 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河海工程學系 

案由：本系博士班研究生蔡安源先生修業滿 7年並已修畢本系規定必、選修科目及

學分暨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，擬參加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位考試，

茲檢附該生申請書、博士學位候選人名冊、歷年成績表、學位考試委員名冊、

著作目錄一覽表、本系博士班學生攻讀博士學位辦法及論文初稿等各 1份如

附件二，請審議。 

說明：本案經本系 100.5.25 學術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續送校博審會審議。 

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河海工程學系 

案由：本系博士班研究生洪啟哲先生修業滿 7年並已修畢本系規定必、選修科目及

學分暨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，擬參加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位考試，

茲檢附該生申請書、博士學位候選人名冊、歷年成績表、學位考試委員名冊、

著作目錄一覽表、本系博士班學生攻讀博士學位辦法及論文初稿等各 1份如

附件三，請審議。 

說明：本案經本系 100.5.25 學術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決議： 

一、建議修訂發表論文貢獻度補充說明。 

二、修正後通過，續送校博審會審議。 

 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河海工程學系 

案由：本系博士班研究生吳清慈先生修業滿 6年並已修畢本系規定必、選修科目及



學分暨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，擬參加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位考試，

茲檢附該生申請書、博士學位候選人名冊、歷年成績表、學位考試委員名冊、

著作目錄一覽表、本系博士班學生攻讀博士學位辦法及論文初稿等各 1份如

附件四，請審議。 

說明：本案經本系 100.5.25 學術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決議： 

一、建議修正著作目錄一覽表，刪除會議論文部份。 

二、修正後通過，續送校博審會審議。 

 

提案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河海工程學系 

案由：本系博士班研究生陳勇隆先生修業滿 7年並已修畢本系規定必、選修科目及

學分暨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，擬參加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位考試，

茲檢附該生申請書、博士學位候選人名冊、歷年成績表、學位考試委員名冊、

著作目錄一覽表、本系博士班學生攻讀博士學位辦法及論文初稿等各 1份如

附件五，請審議。 

說明：本案經本系 100.5.25 學術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續送校博審會審議。 

 

提案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材料工程研究所 

案由：本所博士班研究生丁逸勳先生修業滿 5年並已修畢本所規定必、選修科目及

學分暨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，擬參加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位考試，

茲檢附該生申請書、博士學位候選人名冊、歷年成績表、學位考試委員名冊、

著作目錄一覽表、本所博士學位審查及論文考試辦法及論文初稿等各 1份如

附件六，請審議。 

說明：本案經本所 100.5.19 所務會議審議通過。 
決議： 

一、確認著作目錄一覽表之格式。 

二、修正後通過，續送校博審會審議。 

 

提案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材料工程研究所 

案由：本所博士班研究生柳文冠先生修業滿 6年並已修畢本所規定必、選修科目及

學分暨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，擬參加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位考試，

茲檢附該生申請書、博士學位候選人名冊、歷年成績表、學位考試委員名冊、

著作目錄一覽表、本系博士學位審查及論文考試辦法及論文初稿等各 1份如

附件七，請審議。 

說明：本案經本所 100.5.19 所務會議審議通過。 
決議： 

一、確認著作目錄一覽表之格式。 

二、修正後通過，續送校博審會審議。 
 

丙、臨時動議：無。 

 

丁、散會：2時 20 分。                  


